
某电信业务协议中，“甲方
应妥善保管自己的移动电话终端
及密码不被非法盗用，若发现通
信费用异常增长，可及时到乙方
营业网点办理暂行停机手续，并
向公安机关报案。”

工商部门分析，通讯公司发
现通信费用异常增长时，应当履
行告诉用户费用异常的义务，不
能将告知义务转移给用户，并借
此免除自己的法定义务。

某电信业务协议中，“甲方
若主动提出终止服务，需到乙方
指定营业网点办理相关手续，缴
纳相关的合理费用，结清所有欠
费，另需缴纳约定金额的预存话
费，2个月后多退少补.”

工商部门分析，用户在办理
通讯终止业务时，结清话费后，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通讯公司要
求用户再交纳2个月预存话费，此
举加重了用户的责任。

电话号码业务协议中，“包
年套餐、无线网卡包月套餐，协
议期后按标准资费执行。不执行
包年优惠套餐费用。具体资费以
电信标准公布市场价格规定为
准”

工商部门分析，协议期满
后，应视为合同权利义务终止，
通讯公司不能单方面修改为标准
资费方案，此举排除了用户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本报记者 刘晓 整理

合同上这些规定

属于霸王条款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傅茂林 徐
海峰 ) 受近来银行业、电信
业投诉上升影响，10日，淄博
市工商局首次约谈20余家银
行、电信企业负责人，商讨规
范合同格式条款等问题。将
重点整治银行电信业霸王条
款行为，对于屡教不改者或
被直接吊销营业执照。

今年6月，国家工商总局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上半
年，我国银行、电信业在不公
平合同格式条款方面存在的
问题比较突出。记者从淄博
工商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
年淄博市“12315”申诉指挥中
心共接到279件电信类投诉，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合同
格 式 条 款 问 题 的 。“ 一 些 银
行、电信企业钻政策空子，在
合同条款中做手脚，侵害消
费者权利。目前这种合同格
式 条 款 问 题 的 投 诉 还 在 上

升。”市工商局副局长王明亮
说。

1 0日，市工商局约谈 2 0

余家银行、电信企业负责人，
这是自国家工商总局2013年
9月开展规范合同格式条款
行动以来，淄博市首次约谈
银行、电信企业商讨合同格
式条款问题。会上，工商部门
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开展为
期3个月的银行、电信业合同
格式条款专项整治行动，对
银行、电信企业利用优势地
位 制 定 不 平 等 格 式 条 款 合
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进行整治规范。整治规
范的重点是经营者采用格式
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并
在格式条款中免除自己的责
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
费者权利等违法行为。

工商部门要求，各银行、
电信企业要在11月10日前将
合同格式条款情况上报给工

商部门，不得瞒报漏报。工商
部门接到投诉后，情节严重
的，将通过相关渠道进行实
名通报批评，屡教不改的将
被吊销营业执照。

“通过开展这次专项执

法行动，依托法律赋予的合
同监管职能，有效地破除一
些行业潜规则，规范合同格
式条款，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王明亮说。

淄淄博博工工商商首首次次约约谈谈银银行行电电信信企企业业
共涉及20余家企业，对霸王条款亮红牌，屡教不改者或被吊销营业执照

2013年9月，国家工商总局部署开展对银行业、电信业合同格式条款规范监管工作。淄博
也于当年10月开始征集银行电信企业的不合规的合同条款。

10日的约谈会上，淄博市工商局合同科科长傅茂林说，自2013年10月开展规范合同条款
整治行动以来，淄博工商部门通过微博、微信、电话等平台共接到银行电信业100余项不合规
定的合同格式条款。“根据消费投诉举报和工商机关执法监管收集合同文本，群众反映比较
强烈的合同格式条款主要包括银行业中个人购房借款类合同、网上银行个人客户理财类合
同、借记卡业务合同以及电信业中宽带入网、移动电话入网、套餐类合同等各种格式条款。”
他说。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中，淄博各级工商机关将约谈相关银行电信企业，及时发出行政建
议书或责令整改通知书，督促依法修改合同格式条款。对于逾期拒不整改的市场主体，工商
机关将严格按照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依法立案，严肃查处。

另外，工商部门还将按时开展合同点评，按时曝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霸王条款”典
型案例。市民若发现“霸王”合同条款，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举报：举报电话：12315或3110931。
举报邮箱：zbgshtk@163 .com

本报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傅茂林 徐海峰

市民遇霸王条款

可拨12315举报

某电信公司的入网协议单。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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